关于开展2012年研究生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
研究生同学：

根据学校统一要求，2012年研究生奖助学金评选工作现已正式开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：

奖学金：2010、2011级全日制在读研究生

助学金：2010、2011、2012级全日制研究生，培养类型为自筹经费。
二、文件依据：
《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》
《安徽医科大学“安科研究生奖学金”评选条例》

《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助学金评选暂行办法》

《安徽医科大学“东南研究生助学金”评选暂行办法》

上述文件查询网址：

http://yjsxy.ahmu.edu.cn/s/38/t/16/p/1/c/3004/d/3047/list.htm
三、评选程序：

1、奖学金

符合评选条件的研究生，请从网站下载相应申请表并填写完整后，和相关证明材料（成绩单、获奖证明（有奖状的无需证明）、文章复印件等）交所在院系的科研处（科教办或科训科）后，由所在院系初评，并报研究生学院审核。
2、助学金

符合评选条件的研究生，请从网站下载相应申请表并填写完整后，和相关证明材料（家庭贫困证明等）交所在院系的科研处（科教办或科训科）后，由所在院系初评，并报研究生学院审核。
备注：考虑实际情况，2012级四班合肥市外临床学院的研究生，请将助学金申请材料直接交至四班团支部书记陈厚良（宿舍：1214）
3、各院系初评后上报材料到研究生学院的统一截止时间为10月20日，请各位研究生根据各院系的相关规定，按时递交评审材料。（研究生学院只接受各院系初评后统一报送的材料，不接受研究生单独报材料。）
四、相关要求：

1、请自行从研究生学院网站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”下载打印成绩单交各学院审核，无需到培养办盖章。研究生学院会根据学院上报材料，统一核实成绩，一旦发现成绩弄虚作假，取消评奖资格。
2、几个重要的时间点：

①用于评奖的各项活动加分材料有效期限截至2012年9月30日。

②用于评选所提交的论文要求截至2012年9月30日已正式发表。

3、“安科奖学金”和“校奖学金”不能同时申请，“校助学金”和“东南助学金”不能同时申请。
4、按照学校统一要求，今年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将直接打入获得者的建行账户，所以请务必将相关申请表上“建行账户”一栏填写清楚。（注意：①必须是合肥本地建行卡或存折账号；②账户姓名必须是申请者本人；③必须是储蓄卡，非信用卡。）
五、联系方式：5167716 陶老师

特此通知
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
